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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，农民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中各种问题

的核心。毛泽东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，洞察这一国情，在

同教条主义的斗争中，另辟蹊径，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，武装

夺取政权的道路，取得了革命的胜利，建立了新中国。邓小平领导

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又是从农村开始，然后向城市推进，又取得了巨

大的成功。这些年来，随着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，家庭联产承

包责任制使农民在经济上有了独立经营和管理的权利，伴随着农

民经济上的独立而逐渐衍生的政治要求，在中国农村社区管理出

现真空的条件下，民主和自治的价值取向就成为村民们的必然选

择。中国农村出现的村民自治这一由农民自己创造的伟大实践，以

巨大浪潮冲击着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和法治模式，它在民主法制

问题上又以独特的方式开拓着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新道路。作为

一个从事法学理论和政治理论的研究者，不得不以巨大的责任感

去关注这一重大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变迁，关注这一２０世纪末至２１

世纪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伟大革命。

村民自治的实践，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。１９８２年１２月通过

的新宪法，正式确定了村民委员会作为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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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法律地位。新宪法第１１１条规定：“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设
立的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。”宪法的这

一规定，虽然是一个条款的内容，也没有明确提出“村民自治”，但

这种以大法的形式确认农村村民的自治方式，实际上就确认了村

民有自主决策和自己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。

将村民自治纳入法制的轨道，以法律制度规范和保障村民自

治的运行和发展，在我国具有非常重要的划时代意义。但是，尽管

宪法对中国农民这一伟大实践作了重要的确认，但其规定显得过

于原则和抽象。农村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必然要求进一步对农村村

民委员会的地位、职能以及农民在农村中的自治方式等重大问题

作出更加明确的回答，对村民委员会的活动方式和实践中的多种

关系制定更加具体的规范和给予具体的程序指导。于是，从１９８４
年起，我国开始了关于村民自治的专门立法。国家民政部在我国很

多省市农村建立村民委员会的实践的基础上，进行调查研究，于

１９８５年８月拿出了《村民委员会组织条例》的初稿，国务院常务会
议对《条例》初稿进行了审议，后来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。

１９８７年３月又列入了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进行审议。鉴于村民
自治问题是涉及全国八亿多农民的大事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，

法律委员会建议将此《条例》改为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

织法》。此次会议原则上通过了这部法律。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，全国人大
常委会正式通过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（试行）》，

从法制的角度对村民委员会的法律地位进行了更加明确的定位，

认为它是“村民自我管理、自我教育、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

组织。”该法共分２１条，对村民委员会的性质、地位、职权范围、组
织设置、选举原则、届期、村民会议、工作制度、村民小组、村规民约

等都作了明确和具体的规定。该法确立了以下几个重要原则：一是

村民自治的原则。即由村民自己组织起来，自我管理、自我教育、自

我服务，自己决定自己的事务；二是直接民主原则。即由村民直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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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举和罢免村委会干部；三是村民自主的原则。即关系到全体村民

利益和村内工作中的重大事务，必须由全体村民共同讨论决定，由

村民自己当家作主。我国村民自治法律的制定，就向世界昭示：中

国的村民自治建设进入法制化和制度化的历史阶段，广大村民在

法律的保障下自己决定自己的事务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（试行）》在我国试行了

１０余年时间，在推动农村村民自治工作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
用。但随着农村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和整个国家改革开放的进行，

这部法律也日益显示出其局限性。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，第九届全国人大
常委会再次通过了修改后的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

法》，明确了村民委员会是“实行民主选举、民主决策、民主管理、民

主监督”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。新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

会组织法》共计３０条，对村委会的性质、职能、民主选举和决策原
则、程序和基本制度、工作方式、法律保障等做了八个方面的增补

和完善。这部法律的颁布和实施，使我国的村民自治工作在管理上

更加法制化，规范化，对推动我国农村政治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

设以及整个农村工作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。

在我国村民自治发展的实践中，村民自治的立法进程呈现以

下几个特点：

第一，农村的改革和政治文明的发展与村民自治的基本法律

制定进程的一致性；第二，国家制定的村民自治法律法规体现了以

村民直接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这个核心内容和关键；第三，根据国

家制定的村民自治制度的法律法规，各地结合实际制定出相应的

适合本地的地方性法规和一些行政规章，使国家的法律具体化、程

序化和可操作化。正是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，并且以法律的形式给

予了保障，使我国的村民自治工作始终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，为推

动我国的基层民主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。

这些年我国学者对村民自治问题的研究，应该说对推进我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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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村民自治工作是有很大贡献的。学者们从村民自治在实践中的

“四大民主”问题，村委会与政府、村委会与党支部、村委会与村民

的关系以及村民自治的法律环境等进行了讨论，这些讨论和阐述

都是非常有益的。特别是村民自治是一种新的实践，在探索中必然

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，这些探索和争论无疑为解决问题提供了更

加明晰的依据。但村民自治中还有一个重大的问题人们尚未涉及，

这就是村庄法人自治问题。在村民自治中，村庄法人自治问题必然

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，他直接涉及到村民自治与村委会的关系、

村民自治与乡镇政权等关系问题，它也是村民自治健康发展中的

重要一环。为此，我于２００１年正式向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
申报了《村庄法人自治论》这一课题，并很快得到批准，被确定为重

庆市政府“十五”规划重点课题并得到资助。课题批准下来后，我先

后对课题中涉及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，在此基础上拟

定了一个导论和三篇共１６个问题进行了研究：该书的导论对村民
自治和村庄法人的关系进行了逻辑分析，明确提出了村庄法人理

念的确立是村民自治完善和发展的必然路径，是村民自治研究视

角的创新；第一编将探讨村庄法人自治论的法理基础，从宪法和行

政法的角度论述了公民的权利义务关系及其他的法律根据；第二

编和第三编将探讨村庄法人的各类主体及其行为。根据民法理论，

民事主体及其法律行为是民法的核心与基础，只有在民事主体与

行为基础上，才能形成一系列的民事法律关系。全书力求证明，村

民自治的实践不仅是中国宪政制度上的创新，更推动了民法理论

的发展。正是为了说明这一点，该书的全部论证和研究才具有科学

的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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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言 （１）

⋯⋯导论：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与村庄法人理念的历史必然 （１）
一、村 ⋯⋯⋯⋯⋯庄法人理念与村民自治的完善与发展 （１）
二、村 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庄法人概念及特征与架构 （８）
三、村庄法人理论对于完善与发展村民自治

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的意义 （１４）

第 一 编

村庄法人自治的法理基础

第一章 ⋯⋯中国村民社会的历史发展及其治理模式的变迁 （２３）
一、社 ⋯⋯⋯⋯⋯⋯⋯区治理的内容规定和基本特征 （２３）
二、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中村民自治管理体制的形成

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及演变 （３２）
三、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的乡村治理模式及其特征研

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究 （４６）
四、中国共产党对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探索的历史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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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验与教训 （５５）
五、中 ⋯⋯⋯⋯⋯⋯⋯⋯国村民社会的间接治理规律 （６０）

第二章 村民自治的社 ⋯⋯⋯⋯⋯会民主性质和法律适用 （６４）
一、村民自治的社 ⋯⋯⋯会民主性质理论的基本内容 （６４）
二、社 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会民主的直接参与目标 （７１）
三、民法 ⋯⋯⋯⋯⋯⋯⋯关系对社会民主的法律适用 （７６）

第三章 村民自治的基本矛盾是村庄公共权力的合法性

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安排 （８１）
一、村民的社 ⋯⋯⋯会性动员与村庄权威的合法建构 （８２）
二、村庄治理结构与方式的选择和村庄公开权力运作

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的合法性 （８９）
三、村 ⋯⋯⋯庄公共权力和村庄社区系列权威的建构 （９３）

第四章 村民自治 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与自治体理论 （９７）
一、村 ⋯⋯⋯⋯⋯⋯⋯庄法人必然是合法的自治主体 （９７）
二、按照自主法人要求 ⋯⋯⋯⋯⋯⋯⋯进行村民自治 （１０５）
三、自治 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体的开放性和社会责任 牗１１０牘

第 二 编

村庄法人的当事人形成的

理论基础及其角色化发育

第五章 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村民的社会分化与组织化 （１１５）
一、村庄的半熟人社会与村庄社区民主的组织资源

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稀缺 （１１５）
二、村 ⋯⋯⋯⋯庄社区民主中的自治组织资源的开发 （１２３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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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村庄社会格局革命与村庄组织化水平的正确

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提升 （１２８）

第六章 村民自治中的政治 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参与 （１３１）
一、村民政治参与的合法性来源于民主制度的自身

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本质 （１３１）
二、加 ⋯⋯⋯⋯⋯⋯强村民政治参与的法律规范建设 （１３８）
三、“意思”的正确表达和村民自主参与的“路径”

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选择 （１４６）

第七章 村民素 ⋯⋯⋯⋯质的提高和村民行为能力的提升 （１４９）
一、主 ⋯⋯体行为能力的构成与村民素质关系的分析 （１５０）
二、正视社会转型期的村民政治行为能力的现实，对村

⋯⋯⋯⋯民进行“政治启蒙”阶段的教育与培训 （１５６）
三、着力培育农村中等收入阶层，重塑村庄社区民主的

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主体基础 （１６２）

第八章 村 ⋯⋯⋯庄精英在村民自治中的作用与活动机制 （１６５）
一、要建立村庄精英的培养和认证制度，充分发挥村庄

⋯⋯精英在村民自治和村庄社区民主中的作用 （１６６）
二、依法发展村庄社会关系联盟，建立村庄精英的自觉

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产生和活动机制 （１７２）
三、制度化使村 ⋯庄精英尽归村庄民主政治之“大海” （１７８）

第九章 “ ⋯⋯⋯⋯⋯⋯两委”关系制度创新的路径探索 （１８２）
一、在民事主体平等原则和历史环境决定党的活动方

⋯式的理论基础上建立“两委”各级次的新型关系 （１８３）
二、“主心骨”和“精英库”应是村庄党的基层组织在村民自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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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发挥作用的两大 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“基石” （１８９）
三、建设党的村庄基层组织活动方式转变的社会

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环境 （１９６）

第 三 编

村庄法人的依法行为

第十章 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村庄法人的治理权 （２０２）
一、村 ⋯⋯⋯⋯⋯⋯⋯庄法人治理权的基本内容探讨 （２０２）
二、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是实现村庄有序治理

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的保证 （２０９）
三、村 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庄治理的组织建构 （２１４）

第十一章 村 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庄法人的发展权 （２１８）
一、村 ⋯⋯⋯⋯⋯⋯⋯⋯庄经济的动态系统结构分析 （２１９）
二、 ⋯⋯⋯⋯⋯⋯⋯解读村庄经济发展的“起始阶段” （２２６）
三、村委 ⋯会在村庄经济发展中“有所为”的路径评析 （２３１）

第十二章 村 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庄政治行为的耦合 （２３５）
一、村 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庄政治权力域界的分析 （２３６）
二、村庄政治权力系统和行为耦合的两个基石：“政治

⋯⋯⋯⋯⋯⋯⋯⋯法律根据”和“自由裁量权” （２４１）
三、 ⋯⋯⋯⋯⋯⋯⋯⋯奠定村庄政治耦合的社会条件 （２４７）

第十三章 村 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庄的文化发展权 （２５２）
一、村 ⋯⋯⋯⋯⋯庄文化建设的使命：从认同到归属 （２５３）
二、 ⋯⋯⋯⋯⋯⋯⋯发展村庄文化的平台：社会心理 （２５９）
三、村 ⋯⋯⋯⋯⋯⋯⋯⋯庄文化发展的途径：大众化 （２６６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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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章 村 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庄法人的社会责任 （２６９）
一、社 ⋯会责任感是履行村庄法人的社会责任的基础 （２７０）
二、村庄法人的社会责任的法律依据和社会责任的类

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型分析 （２７６）
三、建立社 ⋯⋯⋯⋯⋯会责任的监测、评估、预警机制 （２８５）

第十五章 ⋯⋯⋯⋯⋯⋯⋯对完善村民自治立法的思考 （２８８）
一、村民自治立法的 ⋯⋯⋯⋯⋯⋯⋯⋯进程及其特征 （２８８）
二、我国村民自治立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制约因素

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分析 （２９２）
三、 ⋯⋯⋯⋯⋯对完善村民自治制度立法的路径分析 （２９７）

附：村民自治中“四大民主”的法制化 ⋯⋯⋯⋯⋯⋯⋯研究 （猿园猿）
一、村民自治运行实践中“四大民主”存在的问题和制

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约因素分析 （３０３）
二、 ⋯对规范村民自治“四大民主”问题的法制化研究 （３１２）
三、村民自治实践“四大民主”制度的法制化建设应

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（３２３）

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参考书目 （猿圆远）

后 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记 （猿圆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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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 论

村民自治是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重大突破口，也

是中国未来民主发展和法制建设的“希望工程”。村民自治是中国

农民的一个伟大创造，它是中国农民创造的自我管理，自我教育，

自我服务和自己决定自己事务的组织。由于中国的国情，村民自治

的建设面临着很多的矛盾和问题，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中完善和发

展，而我认为，村庄法人自治就是村民自治健康发展的重要路径。

如果在村民自治实践中，没有实现村庄法人自治，村民自治可能流

于形式。因此，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必然导入村庄法人理念，而村

庄法人理念必然带来村庄法人自治。

一、村庄法人理念与村民自治的完善与发展

村庄法人理念的导入，对村民自治的完善和发展，具有重要意

义。

（一）村民自治是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一次重大变革

中国的农村改革是从经济体制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。根据

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有机体观点，社会的经济、政治、文化关系是差

导 论：

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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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性与相关性的统一。所谓差序性，是指社会有机体诸因素之间的

地位不是“半斤八两”的对等与平等关系，其中，经济因素始终是基

础性与决定性的因素。所谓相关性，是指随着经济关系的变化，社

会政治、文化及其他一切关系也或迟或早必然发生变化。随着农村

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新经济体制的建立，特别是随着“一大二公”和

“政社合一”的人民公社建制的废除，使得村和组（即原来的大队与

生产队）干部任命制的农村公共权力产生的政治建构失去了依托。

中国农民在创造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，又创造了村民自治

这一既适应联产承包责任制经济体制，又能与整个社会主义市场

经济相耦合的农村公共权力新的制度安排。联产承包制、村民自

治，是中国农民在改革开放实践中的两个伟大的、可以等量齐观的

发明！中国农民的这两个发明，再一次证明了列宁的观点：生机勃

勃的社会主义是由千百万群众自己创造的！

用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原理武装起来和以实

践“三个代表”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人，对于人民群众符合历史规

律和群众根本利益的任何首创精神，总是给予积极肯定并促进其

健康发展。毛泽东同志当年满腔热情地支持农民运动，为我们如何

对待中国农民的历史首创精神树立了光辉榜样。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，
广西罗成、宜山一些地方农村自发形成了村民委员会，取代日益瓦

解的生产队组织。村民委员会的功能最初是维持社会治安和维护

集体的水利设施，后来逐步扩大为对农村社会中诸多经济、政治事

务进行自我管理。到了１９８２年初，这两个县已有６７５个村建立了村
民委员会，约占两个县行政村总数的１５％左右。与此同时，四川、河
南、山东等省的一些农村地区，也陆续出现了村民委员会式的自治

组织形式。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新《宪
法》，肯定了村民委员会这一农村自治组织形式，肯定了它是我国

农村社会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性质。从１９８３年起，全国各地依据
宪法要求建立了村民委员会，到１９８５年底，全国共建立了村民委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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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９４８ ６２８个。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了《中华人民共
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（试行）》，该法对村民委员会的性质、地位、

职责、产生方式、组织机构和工作方式、村民会议的权力和组织形

式等都作了全面而具体的规定。开始了村民自治制度走向规范化

和法制化的新时期。１９９０年９月，民政部发出《关于在全国农村开展
村民自治示范活动的通知》，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，民政部又召开了“全国村
民自治示范工作经验交流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会”，推动了

村民自治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落实。１９９７年９月，江泽民同志在党的
十五大报告中指出，村民自治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，是社会主义

民主最广泛的实践。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，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专题研究了
农业和农村工作，进一步明确了今后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基本任

务。会议认为，村民自治的重点是建立健全村民委员会的民主选举

制度；以村民评议和村民委员会定期报告工作为主要内容的民主

监督制度。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，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并颁布实
施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》，这个法律的最大特点

就是明确了村民委员会彻底的直接选举制度。在群众创造的基础

上，党和国家对村民自治既热情支持又予以指导，使之不断提高与

完善。目前村民自治这一社会主义民主的新事物，在有几千年专制

影响的中国农村终于站住脚并产生了虽有差异但总体是积极的效

果，这在人类民主发展进程上应该是有特色的一页。

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，村民自治在法制化和规范化的轨道上

不断完善与发展，实践成绩巨大，成效显著。项继权同志将这些

成绩和成效概括为七个方面：①村民自治及村级民主选举的法律

制度日趋完善；②村民自治及村级民主选举的实践范围遍及全

国；③村级民主选举日益规范，民主程度明显增强；④村民自治及

村级民主选举推动了农村基层党组织转变领导方式和方法；⑤村

民自治及村级民主选举的实践推动了乡（镇）村关系从直接的行政

领导关系向协商指导关系转变；⑥村级民主选举对基层政权及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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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民主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。１９９８年底到１９９９年初，四川
的步云乡和深圳大鹏镇首开了乡镇长直接选举的先河；⑦村级民

主选举提高了农民的素质，促进了农村的民主法制建设①。

中国学者大多数对村民自治是持肯定和赞扬态度的。安徽省

社科院辛秋水研究员认为，村民自治是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必然

趋势，因为，村民自治中的平等原则和竞争原则与市场经济原则是

一致的。华中师范大学吴毅教授认为，农村选举是用地方精英与广

大群众之间的互动代替过去国家与社会的互动，精英与群众的互

动的产出将更高、更健康。

（二）村民自治实践中面临的问题与村庄法人理论的导入

村民自治在农村经历了２０多年的实践，虽然取得了明显的成
绩与成效，但是，村民自治的实践仍处于探索阶段。对待村民自治

这一新生事物，我们应持科学态度与清醒头脑，反“左”防右，既肯

定其方向与成绩，又不掩饰不足与问题。不能因为村民自治的成绩

与成效显著，不准人指出其中的不足与问题；也不能因为村民自治

这一新事物有不足甚至带有旧事物的痕迹，就从根本上否定它。目

前，在学术界和群众之中，对村民自治“左”或右的片面性观点都是

不同程度存在着的。

目前村民自治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到底是什么呢？问题的

表现形式肯定多种多样而且千差万别。中共中央党校王军教授

２０００年１１月在报告中将村民自治的问题概括为四个方面：①理论
与实践的矛盾。王军教授认为，理论上讲，我们还没有解决广大农

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力的组织形式、性质、地位和作用，还没有解决

村委会作为群众自治组织同实际要承担的农村社会管理的矛盾；

②传统与现实的矛盾。几千年中国农村的宗法制传统，几十年战争

年代和计划体制下形成的集中管理和以党组织战斗堡垒为中心的

① 刘亚伟主编：《无声的革命》，西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６月版，第３０９—３１３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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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统，它们一方面需要消除或变化，但是，另一方面在村民自治制

度尚未成熟到足以管理农村社会以前，它们又是在这一转型或过

渡期有影响或有作用的现实力量；③效率与民主的矛盾。民主能够

带来公平、公正、秩序稳定，可以防止最坏和纠错，但是，民主不一

定带来效率、产生最好和拥有真理；④体制与素质的矛盾。村民自

治的重点是加强民主制度建设，目前村民自治的两类主体村民和

领导素质都有与这种民主制度不相适应的方面。从领导层面来讲，

公仆意识、民主作风、品行修养、创新能力都与承担村委会工作要

求存在差距；从村民层面讲，参与行为、道德修养、守则习惯、维权

观念与方式都有待提高。国家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詹成

付同志在２００１年８月的一次报告中，把当前村民自治中亟待研究的
问题概括为六个方面：①村委会选举问题。这方面的问题最多，主

要有在人口流动条件下选民资格与户籍的关系，候选人资格要不

要定、谁来定和怎么定，竞选活动的认识与形式，关于村委会领导

的罢免程序及诸多具体问题，关于新旧村委会班子的工作交接，等

等；②村民会议向村民代表会议的授权问题；③如何处理村委会和

党支部的关系问题。詹成付同志认为，理顺村民自治背景下的“两

委”关系，对村民自治的深化关系重大；④农村工业化对村民自治

的影响问题。农村工业化的发展使农村居民由以村民组为基础变

为以企业和社区为基础，引发了村委会凝聚力下降和一些先富村

民用经济实力干预村民自治运作问题；⑤村民自治的权利保障问

题。主要是法律规定太原则、不具体造成的；⑥村民自治的推动机

制问题。国家各部门对村民自治的合力推动机制有待形成，村民

自治的物质保障机制也有待建构。①

如何解决村民自治实践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呢？一些学者提出

了要加强对村民自治的理论研究，通过对村民自治理论研究的新

① 中央党校：《理论动态》，第１５３５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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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破，为村民自治中的实践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平台和思维方式。

笔者认为，这种观点是值得重视的。《政治学研究》２０００年第３期发
表了中央党校学者仝志辉的文章《村民自治的研究格局》，文章指

出，村民自治研究取向的基本分野是：政策与学理、宏观与个案并

存。文章认为，对村民自治的学理研究构成了许多其他研究拓展和

深化的契机。政治学、社会学、人类学、法学、历史学等多学科涉足

村民自治研究的格局正在形成。

笔者认为，在村民自治的理论研究中，法学思维具有举足轻重

的特殊地位。因为，村民自治的实质就是一个法学问题，村民自治

的实践一开始就是与法律互动的，没有《宪法》等法律的指导和规

范，村民自治就不能在全国普遍推行并形成良好的局面。同时，对

村民自治的任何成果的积极评价和肯定都只有纳入法治的轨道才

能得到科学的解释和回答。而在村民自治实践中，很多问题之所以

长期没有得到正确的解决则都是与村民自治有关法理法律法规不

明不清不细有关。对村民自治问题进行法制化研究，符合村民自治

的实际和社会发展的方向。怎样从法律研究上对村民自治进行有

突破性的研究呢？笔者认为，当务之急是在政治学对村民自治是社

会民主而非国家政治民主性质这一理论成果的基础上，在法律的

角度确立村民共同体———村庄的法人地位。如果能将村民自治的

法理主体基础从村民转向村庄，从而确立村庄的社团法人地位。村

民自治实践中的很多问题就可以得到科学地解决。只有在理论上

改变村民自治研究中有意无意的意识形态“左”的思维的影响，从

适用法律上把村民自治纳入民法体系的法制平台上，才能使村民

自治法律空间得以迅速扩大。在这种背景下，再用民法理论与法律

视角看目前村民自治实践中遇到的难题和存在的问题，会令人有

豁然开朗与柳暗花明之感！《中国社会科学》２００１年第３期发表的中
国社会科学院崔智友博士的文章《中国村民自治的法学思考》，认

为，目前对于村民自治的法律主体我们实际上还没有弄清楚，《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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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》只是说“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村民

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”。很明显，这句话是给自治组织确

立性质而不是明确法律主体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

法》第２条规定，“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、自我教育、自我服务
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，实行民主选举、民主决策、民主管理、民主

监督。”很明显，这句话只是明确了村民自治的功能与运作，并未明

确其法律主体。法律主体不明，法律关系则不清，法律适用也难以

准确。所以，现在关于村民自治的法律主体就存在三种观点：一种

观点认为，村民自治的主体是村民，村民自治就是村民自己依法组

织起来的一个自治形式；第二种意见认为，村委会是村民自治的主

体，因为村民自治要在村委会领导下进行工作；第三种观点认为，

村民自治是以村为单位的自治，村民自治是一种集体的自治权。这

样，村民个人是不能单独行使自治权的，因为村民自治的运行机制

是法制基础上的民主原则和运行机制，民主的行使也是按照多数

原则进行操作的，村民只有在形成多数人的意愿下才能参与自治。

所以，村民自治的法理逻辑基础和法律实践的主体基础都不能确

定为村民。按照这样的逻辑推论，村委会是村民大会授权的产物，

它在法律上也不具有法人主体资格与地位，如果以简单的类比方

法，村委会充其量相当于企业法人以经理为首的执行机构，至多可

以充当集体法人代表或以村委会主任个人为法人代表。

而村庄是全体村民抽象的总称，它对外有受法律承认与保护

的法律地位，它对内可以依法形成法人的内部治理结构。如果把村

民自治的法理逻辑基础和法律的实践基础确定为村庄，确立村庄

在村民自治中的法人主体地位，我们就可以用民法的观点，研究如

何解决村民自治中的法人内部治理结构和法人的外部社会权利与

义务问题。可以这样说，目前村民自治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问题，都

可以归纳为村庄法人内部治理结构建设与外部权利义务机制的建

设。村民自治中的内部治理内容如选举与权责分配，涉及了村民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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